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
实施“企业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和不定时工作制”审批
承诺书

一、申请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址：
经办人：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二、提交的材料及承诺
本单位提交了：（在材料的方框内打“√”）
□《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申报表》
□加盖单位公章的要求实行特殊工时或复审特殊工时的申请说明书
□企业工会对实行特殊工时制度的意见
□首次申报的岗位或工种应提交岗位或工种职位说明书
□复审的提交上次审批的特殊工时行政许可决定书及审批表
[bookmark: _GoBack]□法人授权委托书及经办人身份证
本单位承诺，剩余材料于     年   月   日前提交。
三、本单位申请“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和不定时工作制”，特作出以下承诺：
1.我单位已知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关于印发北京市企业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和不定时工作制办法的通知》（京劳社资发〔2003〕157号）对于特殊工时的相关要求，我单位工会、实行特殊工时职工已一致同意本单位实行特殊工时工作制，并已在单位向职工进行了公示。
2.我单位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职工，在综合计算周期内的总实际工作时间不超过总法定标准工作时间（即平均每日工作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不超过40小时），超过部分均视为延长工作时间并按《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支付劳动报酬，其中法定休假日安排职工工作的，按《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支付职工工资报酬。延长工作时间平均每月不超过36小时。
对于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职工，我单位已根据标准工时制度合理确定职工的劳动定额或其他考核标准，以保障职工休息权力。
3.我单位已经知晓行政审批局告知的全部内容；符合行政审批局告知的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等。能够在约定期限内提交行政审批局告知的相关材料，并将行政审批局批复和承诺书在企业公开场所向职工公示。能够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并接受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4.主动融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若违反承诺或作出不实承诺的，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上述内容是本单位真实意思的表示。

联系人：          电话：


     申请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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